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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之一  主辦機關遴選

甄審會委員，不得有下列

情形： 

一、 接受請託或關說。 

二、 接受舉薦自己為委員

者。 

三、 為特定廠商利益而為

遴選。 

四、 遴選不具有與申請案

件相關專門知識者。 

五、 明知操守不正而仍為

遴選。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者。 

第四條之一  機關遴選甄審

會委員，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 接受請託或關說。 

二、 接受舉薦自己為委員

者。 

三、 為特定廠商利益而為

遴選。 

四、 遴選不具有與申請案

件相關專門知識者。 

五、 明知操守不正而仍為

遴選。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者。 

配合本辦法用詞一致性，序

文酌修文字。 

第九條  甄審會委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應即迴避： 

一、 就申請案件涉及本

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共同生活

家屬之利益者。 

二、 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

案件之申請人或其負

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

曾有僱傭、委任或代

理關係者。 

三、 有具體事證，足認其

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

之虞者。 

四、 其他經本人或主辦機

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

行職務之虞者。 

第九條  甄審會委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應即迴避： 

一、 就申請案件涉及本

人、配偶、三親等以

內血親或姻親，或同

財共居親屬之利益

者。 

二、 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

案件之申請人或其負

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

曾有僱傭、委任或代

理關係者。 

三、 有具體事證，足認其

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

之虞者。 

四、 其他經本人或主辦機

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

行職務之虞者。 

參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六日修正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十四條規定，修正第一款甄

審委員會委員應迴避情形之

適用範圍。 

第十三條  主辦機關應於甄

審會成立時，一併成立工

作小組，協助甄審會辦理

與甄審有關之作業。 

工作小組成員至少三

第十三條  主辦機關應於甄

審會成立時，一併成立工

作小組，協助甄審會辦理

與甄審有關之作業。 

工作小組成員至少三

配合本辦法用詞一致性，酌

修第二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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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主辦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指定機關人員或

專業人士擔任。 

甄審會開會時，工作

小組成員應至少一人全程

出席會議。 

工作小組成員有第九

條或第十條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主動辭職，未主動

辭職者，主辦機關應予以

解職。 

人，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指定機關人員或專業

人士擔任。 

甄審會開會時，工作

小組成員應至少一人全程

出席會議。 

工作小組成員有第九

條或第十條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主動辭職，未主動

辭職者，主辦機關應予以

解職。 

第二十四條  工作小組或主

辦機關應就不同委員之評

審結果向甄審會說明有無

明顯差異情形。 

甄審會就前項說明確

認不同委員之評審結果有

明顯差異者，主席應提交

甄審會作成下列決議，並

列入會議紀錄： 

一、 除去個別委員評審結

果，重計評審結果。 

二、 辦理複評。 

三、 無法評定最優或次優

申請人。 

依前項第二款複評結

果仍有明顯差異，僅得依

同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辦

理。 

第二十四條  甄審會不同委

員之評審結果有明顯差

異，經甄審會確認者，主

席應提交甄審會作成下列

決議，並列入會議紀錄： 

一、 除去個別委員評審結

果，重計評審結果。 

二、 辦理複評。 

三、 無法評定最優或次優

申請人。 

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

異，僅得依前項第一款或

第三款辦理。 

一、 不同委員評審結果有無

明顯差異，實務上常見

未經充分討論，僅由主

席詢問各出席委員主觀

意見即予認定，為免衍

生爭議，增訂第一項之

運作機制。所稱明顯差

異情形，如個別委員對

申請人或個別評審項目

之評審結果，明顯異於

其他委員，或某申請人

之評審結果，多數委員

評定其序位為第一名或

第二名，卻有委員評定

其為最後一名。 

二、 原第一項及第二項配合

移列第二項及第三項，

並酌修文字。 

第二十五條  綜合評審結果

應簽報主辦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並於核定

後二週內公開於主管機關

資訊網路及以書面通知各

申請人。 

公告徵求後無申請

人、資格審查後無合格申

請人、無法完成議約或簽

第二十五條  綜合評審結果

應簽報主辦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並於核定

後二週內公開於主管機關

資訊網路及以書面通知各

申請人。 

第二項增訂主辦機關辦理公

告徵求民間參與後其結果應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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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或完成簽約者，應公

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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